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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会

议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特

制定本次股东会会议须知：

一、为保证股东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拒绝其他无

关人员进入会场。

二、股东会设会务组，由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须在会议召开前 30 分钟到达会议现场办理

登记手续，并按照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6-041）的相关要求向会议工作人员出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件，经会议工作人员核对身份后方可出席会议，请给予配合。

会议开始后，会议登记应当终止，由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

代表人数及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四、会议按照会议通知上所列顺序审议、表决议案。

五、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股东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股东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公司和其他股东及

股东代表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股东会的正常秩序。

六、股东及股东代表拟在股东会现场会议上发言或提问的，应于股东会召开

前的登记环节向会务组事先进行登记。会议主持人根据会务组提供的名单和顺序

安排发言或解答股东提问。

未经事先登记，现场要求就会议议题进行提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当按照

会议的议程举手示意，经会议主持人许可后方可提问。有多名股东及股东代表同

时要求提问时，先举手者先提问；不能确定先后时，会议主持人可以要求拟发言

的股东到会务组处补充办理发言登记手续，按登记的先后顺序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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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或提问。股东及股东代表的发言主题

应与本次会议议题相关，简明扼要。为提高会议效率，会议进行中，每位股东及

股东代表发言或提问次数不超过 2次，每次不超过 5分钟。超出议题范围的相关

问题，可会后向公司董事会秘书咨询。

七、股东及股东代表要求发言或提问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

股东及股东代表的发言。在股东会进行表决时，股东及股东代表不再进行发言。

股东及股东代表违反上述规定，会议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八、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所提问题。对于可能

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及/或内幕信息，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提问，主持人或

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九、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当对提交表决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之

一：同意、反对或弃权。现场出席的股东请务必在表决票上签署股东名称或姓名。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合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发布股东会决议公告。

十一、本次会议由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对表决结

果和议程的合法性进行见证。

十二、开会期间参会人员应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不要随意走动，手机调整为

静音状态，会议期间谢绝个人录音、录像及拍照，与会人员无特殊原因应在会议

结束后再离开会场。对干扰会议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十三、本次股东会登记方法及表决方式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6年

6月 2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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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及投票方式

1、会议时间：2026年7月13日14点45分

2、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761号（创企天地）2号楼4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7月13日至2026年7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二、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及所持有的表决权

数量

（二）宣读股东会会议须知

（三）推举计票、监票人

（四）审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五）现场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及提问

（六）现场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七）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八）复会，宣读投票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

（九）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签署会议文件

（十一）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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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案

议案：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强化公司在半导体领域的产业布局与核心竞争力，整合优质资源，思瑞浦

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苏州泓荣聚川投资

有限公司、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新苏

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二期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苏州怡达芯璟投资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芯聚利程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产投致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产

投致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合伙协议，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

苏州同信嘉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暂定名，最

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登记核定为准）。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

民币 50,000 万元，占合伙企业全部合伙份额的 38.5802%，将联合产业合作伙伴

通过苏州同信嘉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开展产业相关投资。

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怡达芯璟

投资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公司关联方。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共同投资合

伙企业，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提请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

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情况概述

（一）合作的基本概况

为了充分利用各合伙人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运作经验及资源，对半导体产

业内的相关企业/项目进行投资布局，并获取投资收益，公司拟与苏州泓荣聚川

投资有限公司、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

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二期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苏州怡达芯璟投资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芯聚利程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产投致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

https://www.qcc.com/firm/858d8b22e6736fd03cc13fb8faa489b9.html
https://www.qcc.com/firm/858d8b22e6736fd03cc13fb8faa489b9.html
https://www.qcc.com/firm/858d8b22e6736fd03cc13fb8faa489b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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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投致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苏州同信嘉远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合伙企业的目标认缴出

资总额为人民币 129,600万元。公司拟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

向合伙企业投资人民币 50,000万元，占合伙企业全部合伙份额 38.5802%，本次

投资完成后，合伙企业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投资类型

□与私募基金共同设立基金

□认购私募基金发起设立的基金份额

☑与私募基金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投资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名称
苏州同信嘉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最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登记核定为准）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50,000
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募集资金

☑自有或自筹资金

□其他：_____

□其他：______

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在

合伙企业中的身份

☑有限合伙人/出资人

□普通合伙人（非基金管理人）

□其他：_____

合伙企业投资范围
☑上市公司同行业、产业链上下游

□其他：______

（二）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离任监事胡颖平先生担任此次共同投资的交易方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公司董事章晨健

先生担任此次共同投资的交易方苏州怡达芯璟投资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怡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及委派代表。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苏州怡达芯璟投资实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

公司关联方。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共同投资合伙企业，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苏州泓荣聚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荣聚川”）基本情况

https://www.qcc.com/firm/858d8b22e6736fd03cc13fb8faa489b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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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组织全称 苏州泓荣聚川投资有限公司

主体性质
□私募基金管理人

☑其他组织或机构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594MAKHC86T1A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王晓诚

成立日期 2026/06/23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

苏虹东路 183号 10幢 2-583室
主要股东 王晓诚（50%）、陈翔夏（50%）

主营业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

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泓荣聚川不存在失信情况、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二）有限合伙人—关联方

1、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1171MADX2642XG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4/08/22

注册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王街道徽

州南路 1999号苏滁国际商务中心 407-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滁州云集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吴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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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额 247,300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股东

安 徽 省 三 重 一 创 产 业 发 展 二 期 基 金 有 限 公 司

（29.7614%）、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84%）、

太保战新并购私募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747%）等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

企业

☑其他：公司离任监事胡颖平先生担任高新元禾的投

资决策委员会委员__

□无

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情

况、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科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2,212.75 124,582.34

负债总额 0 1,879.14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2,212.75 122,703.20

资产负债率 0% 1.51%

科目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39.55 -1,583.47

2、苏州怡达芯璟投资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苏州怡达芯璟投资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594MAKETAHK3T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6-06-11

https://www.qcc.com/firm/b45a09f7ec1aa6338ca2c3982949417a.html
https://www.qcc.com/firm/b45a09f7ec1aa6338ca2c3982949417a.html
https://www.qcc.com/firm/763493d6c4bb9872288f921feb9e4e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aa39aec1d031dba595c195d9a4fe1551.html
https://www.qcc.com/firm/aa39aec1d031dba595c195d9a4fe1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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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

苏虹东路 183号 10幢 2-57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怡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章晨健）

注册资本 23,301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苏州正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40.7708%）、常熟达势

科技有限公司（37.7666%）、章晓军（21.4583%）、

苏州怡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0.0043%）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

的企业

□其他： ______

□无

苏州怡达芯璟投资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6 年 6 月 11 日完成工

商注册登记，尚未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失信情况、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其他有限合伙人

1、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594734409673B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01/11/28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19
楼 2层 235室

法定代表人 刘澄伟

注册资本 173,000万元

主营业务

高新技术企业的直接投资，相关产业的创业投资基金

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的发起与管理；企业收购、兼并、

重组、上市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国际经济技术交流

及其相关业务；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项目投资。

主要股东 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

的企业

□其他：_______

https://www.qcc.com/firm/b551f9ddcb05cf13482fef4215253d6b.html
https://www.qcc.com/firm/b7559db14dffcccb2dbb53aeca34dca0.html
https://www.qcc.com/firm/b7559db14dffcccb2dbb53aeca34dca0.html
https://www.qcc.com/firm/3631220ee431cc15ae28ac57424c50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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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失信情况、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

事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

系。

2、苏州工业园区二期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二期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594MAE7T93P5D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4/12/09

注册地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

置业商务广场 1幢 6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园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盛刚）

出资额 1,001,000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

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

（59.9401%）、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9.9600%）、苏州园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0.0999%）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

的企业

□其他：______

☑无

苏州工业园区二期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情况、影响偿债能

力的重大事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科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3,657.47 162.17

负债总额 708.25 0

https://www.qcc.com/firm/99dfb7e99fceb21ec1d530a4a29a4b95.html
https://www.qcc.com/firm/99dfb7e99fceb21ec1d530a4a29a4b95.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a2b2a1c4bf04b4510480c1126b71ff.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a2b2a1c4bf04b4510480c1126b71f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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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总额 62,949.21 162.17

资产负债率 1.10% 0%

科目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712.96 -2,147.83
3、苏州产投致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苏州产投致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320505MAK4WPC81K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5-12-31

注册地址 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号金融谷商务中心 5幢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产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薛苏

明）

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韬）

注册资本 1,010,000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

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江苏社保科创股权投资基金（苏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99%）、苏州产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6931%）、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0.2970%）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

业

□其他： ______

☑无

苏州产投致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情况、影响

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他关系。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科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1,029.02 —

https://www.qcc.com/firm/858d8b22e6736fd03cc13fb8faa489b9.html
https://www.qcc.com/pl/prf9c4c074a263f28519f05f752b5684.html
https://www.qcc.com/pl/prf9c4c074a263f28519f05f752b5684.html
https://www.qcc.com/firm/d1a52a8058c4723db7ba18d2f0b0c61e.html
https://www.qcc.com/firm/858d8b22e6736fd03cc13fb8faa489b9.html
https://www.qcc.com/firm/858d8b22e6736fd03cc13fb8faa489b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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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0 —

所有者权益总额 61,029.02 —

资产负债率 0% —

科目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 0 —

净利润 29.02 —

4、苏州产投致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苏州产投致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320581MAK5FMC9XW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5-12-31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东南街道状元堤 8号 1幢 307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产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薛苏明）、

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韬）

注册资本 1,010,000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

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江苏社保科创股权投资基金（苏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99%）、苏州产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6931%）、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0.2970%）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

业

□其他： ______

☑无

苏州产投致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情况、影响

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他关系。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科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1,030.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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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0 —

所有者权益总额 61,030.99 —

资产负债率 0% —

科目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 0 —

净利润 30.99 —

5、共青城芯聚利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共青城芯聚利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60405MAKCC1838J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6-05-15

注册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肥恒远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韩蓓）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

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韩蓓（90%）、合肥恒远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

的企业

□其他： ______

☑无

共青城芯聚利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6年 5月 15日

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尚未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失信情况、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

事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

系。

三、合作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投资合伙企业具体信息

1、合作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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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合伙企业名称
苏州同信嘉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

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登记核定为准）

出资额（万元） 129,6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投资人情况

序号 投资方名称 身份类型

本次投资

认缴出资金

额（万元）

持股/出资

比例

1 苏州泓荣聚川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

人
100 0.0772%

2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50,000 38.5802%

3
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

人
20,000 15.4321%

4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10,000 7.7160%

5 苏州工业园区二期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人
9,500 7.3302%

6 苏州产投致兴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人
10,000 7.7160%

7 苏州产投致盛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人
10,000 7.7160%

8 共青城芯聚利程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人
5,000 3.8580%

9 苏州怡达芯璟投资实业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人
15,000 11.5741%

合计 129,600 100%
（二）合伙企业的管理模式

1、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合伙协议》所规定的对于合伙企业事务的独占及排

他的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

2、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由普通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担任合伙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应以书面通知合伙企业的方式指定其委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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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负责具体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确保其委派的代表独立执行合伙

企业的事务并遵守《合伙协议》约定。

3、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合伙人会议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召集

和主持。单独或合计持有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百分之三十（30%）以上的有限

合伙人有权召集临时合伙人会议。以下事项须经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

(1)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提议，决定解散、清算合伙企业，批准与本协议约

定的分配顺序及方案不一致的解散及清算方案；

(2)有限合伙人的除名、普通合伙人的除名和更换；

(3)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

(4)合伙人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5)批准新合伙人的入伙；

(6)变更本协议约定的合伙企业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7)合伙企业与另一经济组织的合并、分立或者变更组织形式；

(8)决定变更合伙企业的主要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经营期限、投资策略和范

围，以及出资的用途；

(9)修改合伙协议的相关条款；

(10)全体合伙人另有约定或执行事务合伙人认为应当提交合伙人会议讨论

决定的其他事项。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上述事项须经全体合伙人书面一致同意方可作

出决议，第(5)项事项经代表 75%及以上的合伙人认缴出资份额表决同意即为通

过。

4、除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应提交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外，普通合

伙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及《合伙协议》

约定的对于合伙企业事务的独占及排他的执行权，包括但不限于：

(1)决定变更合伙企业的名称；

(2)批准合伙企业的投资计划、投资方案及资产购买、处分等事宜；

(3)执行合伙企业的投资及其他业务；

(4)批准合伙人向其非关联方的第三方转让其合伙权益，但全体合伙人另有

约定无需普通合伙人批准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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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批准因合伙人向非关联方转让合伙权益而导致的合伙人退伙，但全体合

伙人另有约定无需普通合伙人批准的除外；

(6)采取为维持合伙企业合法存续、以合伙企业身份开展经营活动所必需的

一切行动；

(7)开立、维持和撤销合伙企业的银行账户，开具支票和其他付款凭证；

(8)聘用专业人士、中介机构及顾问机构为合伙企业提供服务；

(9)为合伙企业的利益决定提起诉讼、仲裁或应诉；与争议对方进行协商、和

解等，以解决合伙企业与第三方之间的争议；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以保障合伙企

业的财产安全，减少因合伙企业的业务活动而对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及其财

产可能带来的风险；

(10)根据国家税务管理规定处理合伙企业的涉税事项；

(11)采取为实现合伙目的、维护或争取合伙企业合法权益所必需的其他行动；

(12)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至合伙企业的代表；

(13)代表合伙企业对外签署、交付和履行协议、合同和其他文件；及

(14)根据《合伙协议》约定，由普通合伙人独立决定的其他事项。

（三）合伙企业的投资模式

1、合伙企业的投资策略：为充分利用各合伙人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运作

经验，对国内、国际半导体产业内的相关企业/项目进行投资布局，通过包括但

不限于股权投资等方式就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投资的半导体产业标的公司开

展投资，并获取投资收益。

2、投资后的退出机制：当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合伙企业应被终止并

清算：

(1)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合计持有届时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三分之二（2/3）

以上的合伙人（且应包括普通合伙人）表决通过；

(2)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届满，且合伙人会议（视情况适用）未作出延期决定；

(3)合伙企业在没有有限合伙人时；

(4)合伙企业所有投资项目退出，普通合伙人决定不再进行其他投资，且已清

偿了合伙企业的全部债务；

(5)普通合伙人被除名或根据《合伙协议》约定退伙且全体合伙人没有接纳新

的普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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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限合伙人一方或数方严重违约，致使普通合伙人判断合伙企业无法继

续经营；

(7)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

(8)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解散原因。

合伙企业到期或终止清算时，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

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根据《合

伙协议》约定的收入分配原则和程序在所有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公司、苏州泓荣聚川投资有限公司、安徽高新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二期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苏州怡达芯璟投资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青城芯聚利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产投致盛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产投致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出资方式、出资额及出资期限：

(1)出资方式：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2)认缴出资额：合伙企业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29,600万元，但普

通合伙人有权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增加或调减目标认缴出资总额。

(3)出资缴付：全体合伙人应根据《合伙协议》约定的认缴出资时间在 2028

年 12月 31日缴付出资。普通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进行项目投资、支付合伙企业

费用或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等资金需求计划，按照各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比例，

随时向各有限合伙人发出剩余出资缴付通知（“出资缴付通知”），列明该有限

合伙人应缴付出资的金额和出资截止日期，出资缴付通知应于所载明出资截止日

期前至少提前十（10）个工作日（如有限合伙人同意豁免前述提前通知期限的除

外）送达有限合伙人。各方应根据出资缴付通知的约定，于出资缴付通知约定的

截止日期或之前按照通知要求将出资款足额缴付至指定的合伙企业账户。

3、合伙期限：合伙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至无固定期限。

4、收益分配：(1)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产生的营运成本（包括不限于执行事务

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税费和合伙企业终止时的清

算费用等，由合伙企业承担。(2)合伙企业投资取得的收入在扣除《合伙协议》各

https://www.qcc.com/firm/858d8b22e6736fd03cc13fb8faa489b9.html
https://www.qcc.com/firm/858d8b22e6736fd03cc13fb8faa489b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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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成本费用后的任何可分配收入（“可分配收入”），应在所有守约合伙人之间

根据截至分配时点其实缴出资额按比例分配。合伙企业的收益分配应在合伙企业

有可分配收入之日起的三十（30）日内，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分配。(3)合伙企

业在认缴出资总额之内的亏损（包括但不限于因投资项目产生的亏损）、费用和

债务由所有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超出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亏

损由普通合伙人承担。

5、亏损和债务承担：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按照认缴出资比例承担，超

出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亏损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

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6、违约责任：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或依照《合伙协议》的

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争议解决方式：因《合伙协议》引起的及与《合伙协议》有关的一切争

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如争议发生后三十（30）日内未能通过协

商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并按其仲裁

程序和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结果为终局裁决，对《合伙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

争议仲裁期间，除提交争议事项所涉及的权利和义务外，各方应继续按照《合伙

协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8、合同生效：自各签署方签署成立，经各签署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签

署本协议之日起生效，对签署方具有法律约束效力，各签署方应尽其最大努力配

合和促使《合伙协议》的约定得以充分执行。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苏州同信嘉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

理机构登记核定为准）尚未设立；本次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投资合伙企业，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认缴金额占投资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

额的 38.5802%。全体合伙人以现金出资，按照每一元基金认缴出资对应人民币

一元的价格认缴基金的相应财产份额，并确定投资比例，因此无需进行审计评估。

本合伙企业份额的认缴出资价格由各合伙人基于商业判断，遵循自愿、公平、合

理的原则确定，公司与其他合伙人认缴出资价格一致。合伙协议关于收益分配、

亏损承担等约定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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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伙企业投资，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合

伙企业认缴份额的 38.5802%，合伙企业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投资合

伙企业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7.26%。公司在确保主营业务正常运作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出资，并以认缴出资

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

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本次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设立

合伙企业，有助于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发掘产业投资机会，提升公司资本运

作能力及效率。

七、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设立合伙企业尚处于筹备阶段，公司与其他合伙人内部审批程

序、工商登记、各方缴付出资情况等具体实施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2、合伙企业的主要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投资周期长，相关的投资运作将

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行业周期、市场环境、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重因素影

响，可能存在无法达成投资目的、投资收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等风险。公司作为本

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将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承担有限责任。本次投

资完成后，公司将及时了解合伙企业运营情况，及时跟进运作与投资项目的实施

情况，并督促普通合伙人做好投资管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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